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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明确
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这一重
要论断，不只是对新时代城市工作的部署要求，更是对
中国城市发展道路、城市文明形态和城市价值归宿的
深刻揭示。城市现代化是社会制度、发展理念和文明
追求在城市空间中的集中体现，怎样理解城市，决定着
怎样建设城市；怎样理解现代化，决定着怎样推进城市
现代化；怎样理解人民，决定着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究
竟沿着什么方向展开。

“城市的核心是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这既揭示了城市的本质属性，也确立了中国特
色城市现代化的根本立场。所谓人民性，不是城市建
设在完成经济增长之后附带追求的政策效果，也不是
城市治理中的局部修补性要求，而是贯穿城市规划、建
设、治理全过程的根本原则，是决定城市现代化方向、
结构和成效的基础性规定。只有将人民置于城市发展
的价值原点、制度设计和实践展开之中，才能真正回答
中国城市现代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根本问
题。

城市现代化
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

理解城市现代化，首先必须回到现代化的本质规
定。现代化从来不是单向度的物质积累和技术进步，
而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文明形态的
整体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
典型空间形态，不是因为它集中了更多建筑、道路和设
施，而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产、生
活、交往、流动和发展。离开人去谈城市现代化，城市
就会沦为一种外在景观；离开人的全面发展去谈现代
化，现代化就会退化为单纯的工具理性扩张。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城市发展曾长期承担工业化
推进、人口吸纳、产业集聚、投资扩张和基础设施完善
等功能。这样的发展取向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
具有内在合理性，因为它回应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解
决的是长期制约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承载能力不
足问题。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较高水平阶段，城市
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今天的城市工作，越
来越不是简单回答“城建得多大、路修得多宽、楼盖得
多高”，而是要回答“人民在城市中生活得怎么样、发展
机会是否更加公平、公共服务是否更加优质均衡、生活
环境是否更加宜居安全”。这意味着城市现代化的重
心已经从物的扩张转向人的发展，从空间增长转向生
活提质，从功能强化转向价值回归。

进一步说，城市现代化并不是“城”的自我目的化，
而是“人”的发展条件现代化。城市之“新”最终要落到
人的生活方式之“新”，城市之“强”最终要体现为人的
发展能力之“强”，城市之“美”最终要转化为人的生活
体验之“美”。这就决定了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必须将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根本尺度，城
市现代化只有落实为人的现代化，才具有真正的现代
性内涵。

人民性是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根本规定

人民性之所以构成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根本规
定，首先是由现代化的价值属性所决定的。任何现代
化都不是纯粹自然发生的演进，而是一定价值取向主
导下的制度性建构。现代化既涉及效率、秩序、规模和
速度，也涉及公平、正义、尊严和共享。不同现代化道
路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建设高楼、发展产业、
提升科技，而在于现代化到底服务于谁、由谁主导、成
果由谁共享。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人民性不是城市
现代化的外围装饰，而是其价值内核。脱离人民，城市
现代化就失去了目的论基础；背离人民，城市现代化就
会在方向上发生偏移。

人民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还在于它揭示了中国
城市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城市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质。
西方城市现代化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财富逻辑推动
展开，资本扩张、产业集中、空间再开发和消费升级塑
造了现代城市的繁华景象，但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
空间分层、阶层分化、公共资源失衡和边缘群体排斥等
结构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是将经济增长、空间建构和制度安排统一
到人民福祉提升之中的现代化。落实到城市领域，就
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都必须以人民为中
心，都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由此，人民性不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
附加条件，而是其区别于西方城市现代化道路的根本
标识。它规定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价值底色、制度逻
辑和道路方向。

人民性还是新时代城市工作重心转换的内在要
求。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
进入存量提质增效和结构优化调整阶段，城市工作的
重点随之从“建得起来”转向“治得更好”，从“功能叠
加”转向“品质提升”，从“增长导向”转向“以人为本”。
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出行、环境、文化、安全、
包容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城市现代化面临的核心议题。
这些问题看似分散，实则都指向同一个本质，即城市发
展必须重新回到人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实
感受上来。

以人民性
校准城市发展

人民性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价值宣示，而是具
有结构重塑作用的发展原则。它一旦被真正确立，将
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发展的目标函数、运行逻辑和评价
尺度。

首先，人民性要求城市发展目标从“以物为中心”
转向“以人为中心”。在传统发展思维中，城市发展的
主要任务往往被概括为扩大规模、提升能级、完善功
能、增强竞争力，发展的效果多通过“物”的指标来表
现。这种发展逻辑并非没有历史合理性，但若停留于

此，城市就可能被异化为“生产机器”，其作为“生活家
园”“公共空间”“文明共同体”的内在意义则会被遮
蔽。人民性要求重新校正城市发展的目的，把城市从
以物的累积为中心的逻辑中解放出来，以人的需要、人
的感受、人的发展为中心来组织空间、配置资源、设计
制度。

其次，人民性要求城市发展逻辑从单一效率优先
转向效率与公平相统一。效率是现代城市运行不可或
缺的维度，但脱离了人民立场的效率往往以牺牲弱势
群体利益和公共公平为代价。人民性要求对效率进行
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重构，使其服从于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服务于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由此，城市现代化
不能只追求GDP、投资强度和地价抬升，而应更加重视
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流动机会平等、空间资源配置公
正和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真正具有人民性的城市，不
是简单的“增长型城市”，而应是“共享型城市”。

再次，人民性要求城市发展导向从功能主义转向
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城市具有产业、交通、金融、科创、
商贸等多重功能，如果仅仅以功能视角理解城市，就容
易把城市还原为一套运转系统，而忽视城市更深层的
文明属性。人民性要求我们把城市理解为人的发展系
统，而不是仅仅理解为功能系统。城市作为人的精神
成长、社会交往和公共文化生成的重要空间，不仅要有
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有培育人才的能力、涵养文化的
能力、维护尊严的能力和凝聚认同的能力，宜居、韧性、
包容、便利、温暖、有序、可持续则是“人的全面发展导
向”在城市领域的具体展开。

最后，人民性还重构了城市现代化的评价尺度。
一个城市是否真正现代化，不能只看总量指标和外在
景观，而要看人民群众是否真实受益、广泛受益、持续
受益。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是附属评价，
而是根本标准。由此，人民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
补充，而是城市现代化评价体系的根本依据。

把人民立场
贯穿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

人民性只有转化为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各环节的
原则、机制和方法，才能真正从理念走向现实。换言
之，人民立场不能停留在价值宣示层面，而必须制度
化、程序化、实践化。

在规划上坚持人民立场，关键是以人的需求校准
城市空间。规划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质上首先是价
值排序问题。什么空间优先留给公共服务，什么区位
优先配置给教育医疗养老，什么资源用于历史文化保
护和生态留白，什么方式处理职住关系、交通组织和社
区结构，这些都不只是专业判断，更是发展理念的具体
表达。人民性要求城市规划从“适应资本和项目”的空
间逻辑，转向“适应人的生活和发展”的空间逻辑，更加
重视职住平衡、公共服务可达性、社区完整性、生态环
境亲近性、历史文脉延续性以及不同群体特别是普通
劳动者、老年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的空间权利。

在建设上坚持人民立场，关键是把最普惠的民生嵌
入最具体的空间供给。人民性不是抽象理念，而是必须
通过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体、公园绿地、
无障碍设施等可感可知的城市供给转化为现实经验。城
市建设不能只盯着标志性工程、形象性项目和显绩性成
果，而要更加关注那些与大多数群众日常生活直接相关、
持续相关、普遍相关的基础性供给。住房是否更加稳定
体面，通勤是否更加高效便捷，教育医疗资源是否更加均
衡可及，老年人、儿童和困难群体是否得到更周全照料，
公共空间是否真正向所有市民开放，这些问题最能检验
城市建设是否真正坚持人民立场。

在治理上坚持人民立场，关键是把人民性转化为
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人民城市不仅是为人民，也必
须依靠人民。现代城市治理面对的是高度复杂的社会
结构、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和动态化的风险挑战，仅靠单
向度行政管理已经难以充分回应现实需要。人民性要
求城市治理从“管理对象化”转向“治理主体化”，使居
民不仅是被服务者，也是参与者、建构者和监督者。公
众参与、协商共治、社区自治、社会协同不是现代治理
中的附属环节，而是人民主体地位在城市治理中的制
度体现。只有尊重人民群众在城市中的主体性、经验
性和创造性，治理才能真正获得持续动力和现实根基。

在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中
走出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人民性作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深
刻内蕴着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底色。它锚定了城市发展
的政治本原，驱动中国城市现代化从单一的“技术治
理”转向以人的利益为终极关怀的政治自觉，为城市工
作确立了稳固的价值圆心。人民性重构了社会主义空
间生产的价值基石，实现了对资本主导型异化逻辑的
范式超越，推动了城市文明形态的深刻重塑，创造了人
类城市文明的新形态。

走出这条新路子，核心在于将“人民”二字贯穿于
城市发展的价值原点、实践路径和成效标准之中。唯
有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坐标，
从功能优先逻辑转向以人为本逻辑，推动城市现代化
从规模扩张导向转向价值生成导向，城市发展才能真
正获得深厚持久的内生动力。这条新路子不仅是通向
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领域
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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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中国城市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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